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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绿色食品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
暨第四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018年6月12日，中国绿色食品协会在北京友谊宾馆贵宾楼多功能厅隆重召开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暨第四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
一、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
应到代表160人，实到146人，超过应到代表人数的2/3，根据民政部及协会《章程》有关规定，本次会议有效。
会议通过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表决通过了第三届理事会工作报告、《中国绿色食品协会章程》《中国绿色食品协会会员管理办法》（含会费标准），选举产生了第四届理事会，其中理事37名、理事单位代表106名，共计143人。
二、第四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
应到代表143人，实到 125 人，超过应到代表人数的2/3，根据民政部及协会《章程》有关规定，本次会议有效。
会议通过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了第四届理事会
领导机构成员，马爱国总农艺师当选为中国绿色食品协会第四届理事会会长，张华荣同志当选为副会长兼法定代表人，王运浩、金发忠、石聚彬、史桂芬、任福、刘志高、刘述江、孙旭生、陈少平、陈志刚、李卓宇、岳鹏、赵洁、钟振芳、贾凤超、党永富、甄晓文、黎明、魏彬等19位同志当选为副会长，穆建华同志当选为秘书长。
会议还通过了《中国绿色食品协会分支机构管理办法》，同意成立农产品地理标志专业委员会，审议通过了中国绿色食品协会第四届理事会2018年度工作计划。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了第四届常务理事会，常务理事及常务理事单位代表共计4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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